2018年上海市社科规划（地方志研究专项）课题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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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 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地情资料开发利用，更好服务改革发展，服务社会大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委托，发布2018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地方志研究专项）课题公开招标公告。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地方志研究专项，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作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2018年度地方志研究专项课题，重点突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国家战略的发展历程研究，紧密围绕重大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开发利用。

    三、课题申请者须具有与所申报课题（内容）有关的研究或工作经历，具备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并具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较高的理论素养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申请者必须是课题实施全过程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申请课题。课题组主要成员须熟悉相关领域情况。

    四、申请者所在单位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单位或团体）。所在机构应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保证申报质量，对申请书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特别是对申报者资格、选题、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课题组是否具有完成研究任务的充分条件，认真审核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和承诺信誉保证。

    五、鼓励申报者与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开展联合研究，鼓励申请者所在单位给予经费、人员和时间等各方面的配套与保障支持。

    六、课题资助经费：每项10万元（不含出版费用）。申请人应根据实际需要，参照《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

    七、课题完成时间：2019年12月 

    八、申报课题须如实填写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为保证申报评审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评审会议召开前申报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咨询课题评审组专家或邀请专家辅导申报等。

    九、申报的课题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评审，确定最终中标者。

    十、课题组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须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工作。最终成果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组织鉴定。除特殊情况外，研究成果为专著的，须先鉴定、后出版，擅自出版者视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课题成果发表、出版时，须注明获得上海市社科规划（地方志研究专项）课题资助。

    十一、课题申报从公告发布之日开始受理，2018年7月31日截止。课题申报材料见附件。《申请书》经申报者所在单位审查盖章后，一式八份（1份原件、7份复印件）报送下列地址，并发送申报材料电子版。
　　
    联系人： 郭万隆 陈畅
    联系地址：上海市斜土路2567号A2座5楼200030
    联系电话：021-54892393，54891735
    电子邮箱：gwl@shtong.gov.cn，cc@shtong.gov.cn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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